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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9 

联合检查组 
 
 

  联合检查组 
 
 

  联合检查组根据大会第 58/560 号决定，为进一步澄清其关于与联合国

系统各组织预算外活动有关的支助费用的报告(A/57/442)中所载的一

些建议而提出的说明 
 
 

 一. 导言 
 
 

1. 本说明是根据大会第 58/560 号决定提交的，大会在该决定中要求联合检查

组进一步澄清检查组关于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预算外活动有关的支助费用的报

告(A/57/442)中的建议 1、4、6、8和 9。 

 二. 进一步说明 
 

建议 1 

 为确保有效使用预算外资源来支持获得授权的方案，立法机关不妨请各组织

的行政首长： 

 (a) 在预算报告中将预算外资源与核心资源整合在一起(如果尚未这样做)，

至少是批准大体的方案优先顺序,并让立法机关批准这些资源； 

 (b) 按照立法机关批准的大体方案优先顺序，接受预算外资源，用于核心预

算未能顾及的活动。 

2. 建议1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有效利用预算外资源来支助接受资源组织的已核可

优先方案工作和活动。联合国系统许多组织已越来越多地利用预算外资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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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旨在通过提高方案预算报告的透明度，促使改善资源分配，以确保主要目的

得以实现。 

3. 就联合国而言，自 1974-1975 两年期以来，便在拟议方案预算报告中将预算

外资源与经常预算资源整合在一起。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一直在指导并监

督拟议在方案预算中列报预算外资源的各方面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认可联

合检查组的建议（A/57/434，第 6 段）。 

4. 建议 1(b)与建议 1(a)是相辅相成的，其目的是避免在落实已核可的方案优

先事项时出现任何可能的扭曲，或避免为不符合方案优先顺序的方案提供预算外

资源，使行政和其他支助开支增加，以致增加经常资源或核心资源的负担。就本

组织而言，联合国财务条例 7.2 规定了秘书长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接受自愿捐款

（A/57/442，第 17 段）。 

建议 4 

 各立法机关不妨考虑让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保有捐给多方捐助活动的预算外

资源所得的利息，因为这些资源被混合起来，难以为每项捐款进行单独核算。各

立法机关不妨决定将这一收入应用于减少预算外支助费用，并就此类利息收入与

支助收费标准之间的关系向立法机关作出适当报告。 

5. 此项建议所依据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执行局于 1998 年采取

的一个做法（A/57/442，第 35 和 36 段），并已被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

会（行政首长理事会）成员接受（A/57/442/Add.1，第 11 段）。建议中请各立法

机关考虑允许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建议明确规定的限制性条件下保留此类资源

的利息收入，用于抵消部分支助费用。这可减少预算外支助费用，消除计算、

贷记、报告、交还或以其他方式确定预算外利息收入的分配所带来的行政负担。

在 1998 年，补充资源利息收入给儿童基金会带来的支助费用相当于回收率增加

了近 4％。对联合国和其他组织而言，需按联合检查组的建议进一步研究这一问

题，并提出报告供立法机关审议。 

建议 6 

 各组织行政首长如果尚未这样做，应探讨是否可能将目前按百分比收取支助

费用的那些可确定的费用列为项目或方案的直接和内部费用。 

6. 所提的此项建议吁请行政首长探讨是否有可能系统地确定归属于预算外活

动的支助费用，将其作为直接和内部项目或方案费用，从而回收更多的此种费用。

在此方面应注意到，行政首长理事会一些成员表示关切的是，这种做法最终可能

导致方案支助费用收费率普遍降低（A/57/442/Add.1，第 13 段）。在考虑这一问

题时应权衡的是，如果捐助者认为透明度有所提高、收取的支助费用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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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如果他们认为所适用的间接支助费用收费率更加合理、正当，这可能会带

来哪些积极影响（A/57/442，第 20、24 和 50 段）。 

7. 行政首长理事会一些成员表示关切的另一问题是，可以灵活地将支助费用列

为定额收费或按百分比收费类别或列为直接和内部项目或方案费用类别，可能没

有必要地导致须与捐助者进行谈判。联合检查组认为这一担心是过度的；如报告

所解释和说明的那样（A/57/442，第 24 段），此项建议吁请系统地确定将被记作

直接和内部项目和方案费用的费用。 

建议 8 

 行政首长应确保在批准例外的支助费用收费率以及在批准这些收费率所根

据的理由方面应保持一致性。这些收费率的批准只应建立在合理的实质性优先考

虑基础上，或确认较低的支助费用收费率是适当的。此外，行政首长如时常批准

例外的支助费用收费率，应修正据以批准这些例外情况的预算外支助费用政策。 

8. 此项建议承认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秘书处有权批准例外的支助费用收费率

（A/57/442，第 48 段）。但建议的目的是确保批准例外的支助费用收费率所依据

的理由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这可以避免一些问题，比如避免在某些捐助者要求下

批准例外的收费率（A/57/442，第 49 段），并可确保可预测地、平等地对待会员

国和其他捐助者。 

9.  如所强调的那样，此项建议所针对的是行政首长。鉴于行政首长理事会成

员已接受此项建议（A/57/442/Add.1，第 15 段），那么，无需大会等立法机关采

取任何具体行动，各个行政首长将遵守并落实此项建议。 

建议 9 

 各立法机关应颁布支助费用政策，以确保继续有效调动和布署预算外资源，

以推动发展、人道主义和其他实务领域的活动。这些政策应简明、透明、易于实

施、并为特别安排提供一个一致和公平的办法。为此，立法机关不妨考虑： 

 (a) 应按照下列原则确定预算外支助费用收费率： 

• 收费率应承认并体现预算外活动对授权方案的相对重要性和直接

利益； 

• 应有不同的收费率，以考虑到受活动类型、条件和资源量影响的支

助费用。 

 (b) 可授权行政首长按照上面(a)中所述原则确定预算外支助费用收费率，

并就此向立法机关作出报告。 

10. 建议9呼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统一在制定支助费用收费率方面所依据的政策

原则。如报告（A/57/442，第 60 段）所述，就这些收费率的确定拟订共同方针，

 3
 



 

4 
 

A/58/714  

将尤其有助于增进会员国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支助费用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为推动这一协调统一进程，建议 9(a)项提出了确定预算外支助费用收费率的若干

原则。行政首长理事会成员已接受这些原则（A/57/442/Add.1，第 15 段）和建

议 11，该项建议强调行政首长理事会在通过适当机制监测、报告和审查系统内各

组织关于预算外资源管理的决策进程方面所起的作用。 

11. 建议 9(b)请立法机关考虑是否有可能授权行政首长确定预算外支助费用收

费率。联检组报告（A/57/442 第 63 和 65 段）突出说明了给予这一授权的理由和

条件。它强调的其中一点是，只能在立法机关订立的某些政策和报告要求的范围

内给予此类授权，如授权行政首长接受预算外捐助和批准例外的支助费用收费率

那样。在考虑建议 9(b)时尤应参考(a)中提出的原则以及考虑到报告所载的其他

相关建议，包括建议 1、8、10 和 12。 

 


